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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
关于印发陕西省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 

政策解答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，杨凌示范区现代农业和乡村发展局，韩城

市农业农村局: 

为贯彻落实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，解答农

民群众对于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疑惑，配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门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建新拆旧工作，根据《物权法》《土地管理

法》等法律和《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

管理的通知》以及原国土资源部、原国土资源厅有关文件规定，

编写《陕西省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政策解答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

各地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站、微博、微信等媒体平台，通过印发

“明白纸”“巴掌书”等方式在农民群众中开展广泛宣传，提高

农民群众知晓率，做好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。 

 

 

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

2020 年 5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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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政策解答 

 

1.什么是农村宅基地及宅基地使用权？ 

农村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

建设用地，包括住房、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,不包括与宅基地

相连的农业生产性用地、农户超出宅基地范围占用的空闲地等土

地。 

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。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

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，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

宅及其附属设施。 

2.农村宅基地归谁所有？ 

农村宅基地归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。农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

和动产，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。 

3.农村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是什么意思？ 

农村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指宅基地所有权、资格权、使用权

“三权分置”。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在“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”

中提出，探索宅基地所有权、资格权、使用权“三权分置”，落

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，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，

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。 

4.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的条件有哪些？ 

农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以申请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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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宅基地： 

（一）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的户主是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完全

民事行为能力人； 

（二）按《婚姻法》有关规定确需分户建房，原宅基地面积

低于规定标准的； 

（三）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回原籍落户的； 

（四）因发生或为防御自然灾害需要搬迁的、或为实施村庄

和集镇规划调整宅基地的； 

（五）符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的。 

5.哪些情形申请宅基地不予批准？ 

农村村民出卖、出租、赠与住宅后，再申请宅基地的，不予

批准。村民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得安排宅基地： 

（一）一户已有一处符合规定面积宅基地的； 

（二）出卖、出租房屋后重新申请宅基地的； 

（三）不属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（包括户口已迁出

的）； 

（四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不应当使用宅基地

的。 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保证至少有一个子

女与其父母共同占用同一处宅基地。 

6.农村宅基地申请、审批流程有哪些？ 

农村宅基地分配实行农户申请、村组审核、乡镇审批。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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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，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房（规

划许可）书面申请，村民小组会议讨论，并将申请理由、拟用地

位置和面积、拟建房层高和面积等情况在本小组范围内公示。公

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村民小组将农户申请、村民小组会议

记录等材料交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（简称村级组织）审

查。村级组织重点审查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有效、拟用地建房是

否符合村庄规划、是否征求了用地建房相邻权利人意见等。审查

通过的，由村级组织签署意见，报送乡镇政府。没有分设村民小

组或宅基地和建房申请等事项已统一由村级组织办理的，农户直

接向村级组织提出申请，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在本集体经

济组织范围内公示后，由村级组织签署意见，报送乡镇政府。 

农村村民住宅用地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核批准；其中涉

及占用农用地的，依照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

批手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.什么是“一户一宅”？ 

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，

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定的标准。人均

土地少，不能保障一户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地区，县级人民政府在

充分尊重农村村民意愿的基础上，可以采取措施，按照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保障农村村民实现户有所居。 

8.农村宅基地面积标准是多少？ 

陕西省农村宅基地面积的标准：平原每户不超过 133 平方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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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分），川地、原地不超过 200 平方米（三分），山地、丘陵地

每户不超过 267 平方米（四分）。 

9.城镇居民可以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吗？ 

不能。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的基本居住保障，严禁城镇居民到

农村购买宅基地，严禁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

会馆。严禁借流转之名违法违规圈占、买卖宅基地。 

10.农村宅基地可以继承吗？ 

农村宅基地不能继承，农房可以依法继承。 

农村宅基地所有权、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相分离，宅

基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，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属于农户。

宅基地使用权人以户为单位，依法享有占有和使用宅基地的权利。

在户内有成员死亡而农户存续的情况下，不发生宅基地继承问题。

农户消亡时，权利主体不再存在，宅基地使用权灭失。同时，根

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，被继承人的房屋作为其遗产由继承人继承。

因房地无法分离，继承人继承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后，可以依法

使用宅基地，但并不取得宅基地使用权。 

11.如何保障农村妇女的宅基地使用权？ 

农村妇女作为家庭成员，其宅基地权益应记载到不动产登记

簿及权属证书上。农村妇女因婚嫁离开原农民集体，取得新家庭

宅基地使用权的，应依法予以确权登记，同时注销其原宅基地使

用权。 

12.进城落户农民能不能继续保留原宅基地使用权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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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继续保留其原来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。2019 年中央 1

号文件明确，坚持保障农民土地权益、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

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条件。 

13.在什么情况下村集体可以收回宅基地使用权？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村集体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，

可以收回宅基地使用权： 

（1）乡(镇)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,集

体收回宅基地使用权，并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给予适当补偿； 

（2）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宅基地的； 

（3）因撤销、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宅基地的； 

（4）空闲或房屋坍塌、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，

不再确定土地使用权。已经确定使用权的，由集体报经县级人民

政府批准，注销其土地登记，集体收回宅基地使用权； 

（5）非农业户口居民（含华侨）原在农村的宅基地，房屋

产权没有变化的，可依法确定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。房屋拆除

后没有批准重建的，集体收回宅基地使用权； 

（6）在确定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权时，其面积超过当地政

府规定标准的，可在土地登记卡和权证内注明超过标准面积的数

量。以后分户建房或现有房屋拆迁、改建、翻建或政府依法实施

规划重新建设时，按当地政府规定的面积标准重新确定使用权，

其超过部分由集体收回使用权； 

（7）地方政府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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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盘活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的方式有哪些？ 

一是利用闲置住宅发展符合乡村特点的休闲农业、乡村旅游、

餐饮民宿、文化体验、创意办公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。 

二是利用闲置住宅发展农产品冷链、初加工、仓储等一二三

产业融合发展项目。 

三是采取整理、复垦、复绿等方式，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整

治，依法依规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
入市等政策，为农民建房、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提供土地等要

素保障。 

15.如何化解宅基地纠纷？ 

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

由人民政府处理。 

个人之间、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。 

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接到处理

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，任何—方不得改变土地

利用现状。 

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月 14 日印发 


